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Seminar举办情况
考 核 表
	学   号
	：
	

	姓   名
	：
	

	攻读类型
	：
	○ 公开招考
	○ 提前攻博

	
	
	○ 硕博连读
	○ 其他类型

	导   师
	：
	

	学科专业
	：
	

	学   院
	：
	

	考核学期
	：
	第  学期—第  学期

	作报告次数
	：
	次

	参加Seminar次数
	：
	次

	考核结果
	：
	    ○ 通过
	○ 不通过

	导师签字
	：
	

	日   期
	：
	
	年
	
	月
	
	日


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院制表
考核要求
1．“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Seminar举办情况考核表” （以下简称《Seminar考核表》）要求：
	研究生类型
	开展Seminar学期
	每学期开展Seminar

最低次数
	在学期间Seminar

开展最低次数
	备 注

	
	
	本人汇报
	参加
	本人汇报
	参加
	在此基础上，学科、导师（组）、课题组等可根据具体情况增加Seminar组织次数。

	硕士研究生
	第1～5学期
	1
	1
	5
	5
	

	博士研究生
	第1～5学期
	2
	1
	10
	5
	

	提前攻读博士

学位研究生
	第1～9学期
	2
	1
	18
	9
	

	硕博连读

研究生
	第2～9学期
	2
	1
	16
	8
	


2．导师应于研究生入学后第五学期12月前（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和硕博连读研究生应于入学后第九学期12月前），根据研究生每次参加Seminar和作学术报告的综合表现，在《Seminar考核表》上进行评定和签字，并将评定结果及时录入“研究生院主页—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中。

3．导师评定结束后，研究生应将《Seminar考核表》、《Seminar记录表》以及本人的专题报告总结材料装订成册后在规定时间内报送所在学院研究生秘书处检查备案。凡检查通过者，记2学分。
4．打印要求：此表用A4纸双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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